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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程权 美编吉思进 校对石春林杨飏

3月11日下午，70多岁的昆明市民李

先生及妻子，在北市区某商业中心购物

后，乘坐商场电梯下楼。此时，一辆拉有

几袋大米的小拖车突然失控，从电梯上方

冲下来，将李先生及妻子冲倒在地。

晚报记者通过视频看到，肇事的是一

辆自制小拖车，从电梯上冲下来的速度非

常快，李先生及妻子被撞后仰面躺在电梯

口。商场安保人员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

实施救助并拨打120电话。救护车到来

后，商场工作人员陪同李先生夫妇到医院

检查，所幸两位老人并无大碍。

事故发生后，小拖车的主人因害怕承

担责任逃逸了。李先生夫妇一共花了3000

多元的检查、治疗费。派出所介入后，找

到了小拖车的主人，但此人表示无力承担

相关费用。协商未果后，派出所建议李先

生及妻子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

顾客购物摔伤 商场应否担责
顾客在商场

摔倒受伤，由此引
发的纠纷屡见不
鲜。事情一旦发
生，作为承担安全
保障义务的商场
是否存在过错？
商场的安全保障
义务有哪些？责
任怎么划分？晚
报记者通过梳理
案例并采访律师，
对这些问题进行
解答。

小拖车将李先生及妻子撞倒的一瞬间 当事人供图 调解纠纷时，李先生提供的相关材料。

“在公共场所对于安全，双方都有自

己的注意义务。”云南冰鉴律师事务所主

任陈维镖表示，商场作为公共场所，有责

任和义务保障顾客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和

财产安全。如果商场疏于履行安全保障

义务，导致顾客在商场内出现人身伤害的

事故，商场就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

果损害赔偿不能达成协议，消费者有权利

进行维权。

“在商场里摔伤，商场是否承担责任

要分具体情况。”陈维镖说，消费者在商场

摔倒，商场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应对

消费者承担责任。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

成消费者摔倒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

任，但商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由其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商场对消费者承

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进行追偿。

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商场购物摔伤，

商场是有责任的。如果商场负责人能够

证明商场没有过错，可以不用承担赔偿

责任。其责任划分是需要结合消费者是

否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如果消费者存

在重大过错，就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商场

的责任。

李先生夫妇认为，商场应为顾客提供

一个良好、安全的购物环境。具体而言，

一方面应保证商场的硬件安全，如建筑结

构、消防设施、电梯、扶梯、楼梯等处于正

常使用状态；另一方面应保证商场的管理

人员、保安等能及时有效地为顾客提供必

要的安全帮助和引导。

李先生夫妇认为，按照商场的管理规

定，肇事的小拖车是不得进入商场的。作

为承担安保义务的商场，在购物环境安

全管理方面存在过错，有着不可推卸的

责任，应该对他们的人身损害作出相应

的赔偿。

3月30日下午，晚报记者与当事人来

到某商业中心，找到负责处理此事的安保

部门负责人马先生。马先生说，事情发生

后，他们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到了医院。派

出所介入后，商场方也组织肇事者与受害

者进行协商，但没有达成赔偿协议。

马先生表示，肇事的小拖车能够进入

商场，说明商场安保方面存在问题，确实

有一定的责任，这一点商场方面并不回避，

商场方面也愿意赔偿消费者的医疗费。

他会把李先生夫妇的诉求，汇报给公司领

导，协调处理此事。马先生强调，该商场承

担的责任商场一定会承担，如果协商不

成，也建议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此事。

4月4日，双方达成协议，商场方面一

次性支付给李先生及其妻子医疗费用

3000元，圆满地处理了此事。

事故：七旬夫妇商场乘电梯摔伤

商场：赔偿消费者医疗费用3000元

律师：未尽安保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

本报记者 夏体雷 摄影报道

什么是商场的安全保障义务？

陈维镖：安全保障义务具体

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

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

服务场所的人之人身、财产安全

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其义

务主体为服务场所的经营者，包

括服务场所的所有者、管理者、承

包经营者等对该场所负有法定安

全保障义务或者具有事实上控制

力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

社会公众处于公共场所时，

应谨慎注意自身安全，加强自我

约束，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宾馆、

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应尽到安全管理职责，

切实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及时发

现风险及安全隐患，并健全安全

设施及预警措施，以排除安全隐

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律师说法

在商场摔伤应该由谁来负责？

陈维镖：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如果商场确实没有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就应该担责。从事

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

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

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

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

遭受人身损害的，应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如果消费者到商场购

物时受伤，例如是因地面积水湿

滑造成摔伤，商场应该承担责

任。如果商场已经尽到合理限

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没

责任了。

责任怎么划分？

陈维镖：消费者在商场摔倒

受伤，责任划分是按实际情况来

界定的。如果商场对于受害人未

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

务，受害人可以要求其在过错范

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

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

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

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

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

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

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

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

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哪些费用可主张赔偿？

陈维镖：如果商场未尽到合

理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由商场承

担赔偿责任。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

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